
附件 1：

暨南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细则 （修订）

为了表彰在德、智、体诸方面表现突出的毕业生，学校决定于每

年五月、六月间开展评选优秀毕业生的工作。评选工作的具体事宜如

下：

一、评选范围

凡在我校毕业并获得学位的本科学生均有资格参加优秀毕业生

的评选。

二、评选条件

1.就读期间，曾三次（六年制医学专业五次，五年制医学专业四

次）获校“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或“优秀班长”（含全国、

省“三好”“优干”，下同），“优秀团员”“优秀团干”或“优秀

共青团宣传工作者”称号，“优秀学子奖励计划”标兵奖或“ 暨南好

班长 ”称号（所获称号可不同但必须为不同学年度所荣获的称号），

并获一等奖学金（等同一等奖学金的奖项请参考下方项目列表，下同

) 一次， 毕业论文成绩 90 分及以上者。 （3+1）

2.就读期间，曾二次（六年制医学专业四次，五年制医学专业三

次）获校“优秀学生 ”或“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班长 ”（含全国、

省“三好”“优干”，下同），“优秀团员”“优秀团干 ”或“优秀

共青团宣传工作者 ”称号，“优秀学子奖励计划 ”标兵奖或“ 暨南好

班长 ”称号（所获称号可不同但必须为不同学年度所荣获的称号），

并获一等奖学金二次，毕业论文成绩 90 分及以上者。 （2+2）



3.就读期间，曾一次（六年制医学专业三次，五年制医学专业二次

）获校“优秀学生 ”或“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班长 ”（含全国、省

“三好 ”“优干 ”，下同），“优秀团员”“优秀团干”或“优秀共

青团宣传工作者 ”称号，“优秀学子奖励计划 ”标兵奖或“ 暨南好

班长 ”称号，并获一等以上奖学金三次，毕业论文成绩90分及以上

者。 （1+3）

奖学金与荣誉称号相加总数须不低于本专业学制年数。

4.就读期间没有违纪行为及不及格记录。

凡符合上述条件1～3中之一并符合条件 4 者，均可列为优秀毕

业生候选人。

三、评选方式

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班主任或指导教师根据评选条件初审，经

系院审核并签署意见后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

四、表彰形式

由学校授予“ 暨南大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



等同校级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的奖项列表
序号 奖学金名称 具体要求 是否等同

1 国家奖学金 是

2 国家励志奖学金 是

3 港澳台侨学生奖学金 仅限一等奖 是

4 国家华侨华人学生奖学金 仅限一等奖 是

5 东莞翰森奖学金 仅限一等奖 是

6 “炬力创新人才奖 ”奖学金 仅限一等奖 是

7 格物奖学金 仅限一等奖 是

8 郁文奖学金 仅限一等奖 是

9 海马奖学金 仅限一等奖 是

10 华文学院院长奖学金英才奖（优秀学业奖）

仅限一等奖

（华文教育
本科专业前

3%）

是

11 “铭心 ”励志奖学金 是

12 国强传媒学子奖学金 是

13 黄乾亨基金奖学金 是

14 药学院威尔曼奖学金 是

15 78中文校友奖学金 是

16 “科顺股份•常春藤 ”奖学金 是

17 李玉杯优异学生奖学金 是

18 曾宪梓奖学金（只算一年） 是

19 计统88奖学金 是

20 广东华兴银行映山红奖学金 是

21 王老吉奖学金 是

22 纳金数学创新人才奖励金学业优异奖 是

23 小米特等奖学金 是

24 小米奖学金 是

25 比亚迪奖学金 是

26 东莞信托奖学金 是



暨南大学“有作为 、有贡献 ”毕业生评选细则 （修订）

为了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全面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具

有综合素质的合格人才，树立先进典型，充分体现侨校特色，展现当

代我校学生的精神风貌，学校决定评选“有作为、有贡献”的毕业生。

一、评选范围

凡在我校毕业并获得学位的本科学生均有资格参加评选。

二、评选条件

就读期间，各科学习成绩总平均绩点达2.5以上，没有违纪行为

记录，毕业论文成绩在良好以上，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

1.以个人或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的科技发明创造或学术科研成
果受到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表彰奖励者。

2.社会活动（社会实践、社会公益）成绩突出被省级以上单位评
为先进者。

3.以个人或作为团队主要负责人在省级（含省级）以上的体育
、文艺、演讲、辩论等竞赛中取得前三名者。

4.爱国爱校，为学校建设和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者。

5.身处逆境，克服困难，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的特殊困难或残疾学生。

三、评选方式

1.按照公开民主的程序在全校学生中进行评选。由学生本人申请，

须经系主管领导或学生导师提名。



2.学院评审委员会根据评选条件和学校分配名额对申请者的材

料和资格进行审核，确定出推荐的候选人，签署意见后于规定时间

前将相关材料报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其中在由政府部门组织的

国家级各项竞赛中获前三名者（集体项目排名前10％者）不受学院

推荐名额限制。

四、表彰形式

学校授予“暨南大学有作为、有贡献毕业生 ”荣誉称号，颁发

证书，并对该项荣誉称号获得者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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